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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世紀 70 年代伊始，中國工業發展逐漸由軍事工業擴展至民

生用品及物流運輸，一些大型建設包括輪船運輸、紡織、開礦、鐵

路及鋼鐵冶煉等企業相繼開辦，成為推動經濟改革的新動力。它們

一般由官僚督辦，技術工作則由外國僱員把持。這些新式工業在發

展過程中面對管理人才匱乏、融資困難、技術落後及物料供應短缺

等各種問題，同時更要應付外國同業的競爭，前進路上步步維艱。

陳言從古巴解任回國後，再次踏進一個陌生的領域，先後在輪船招

商局及開平礦務局任職，他的西學知識及外務能力得到用武之地，

協助國家企業應對內外挑戰，為中國工業現代化作出貢獻。

晚清工業現代化概況

陳言在報界工作時曾批評清廷抗拒發展礦務、電報、鐵路等現

代工業，坐失富強良機。隨着近 20 年的過去，清廷對自強運動的思

維有否改變、中國工業改革又處於甚麼狀態？

自強運動的早期目標是建立「船堅炮利」的軍事工業，經多年

開展以後，朝中有識之士逐漸發覺，軍事和現代工業唇齒相依，例

如李鴻章從興辦軍工廠的經驗中認識到，製造炮艦和武器需要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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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量進口煤炭及鋼材，但過分依賴外國材料，最終會造成國防隱

患。正如張之洞所強調：「若再不自煉內地鋼鐵，此等關係海防、邊

防之利器，事事仰給於人，遠慮深思，尤為非計。」1兩人皆認為，

中國必須建立煤炭和鋼鐵等工業，不再依賴外國進口材料，才可達

至軍事上的自強。另一個刺激中國工業發展的因素是洋貨對中國土

貨的威脅，李鴻章曾分析說：「溯自各國通商以來，進口洋貨日增月

盛，⋯⋯推原其故，由於各國製造均用機器，較中國土貨成於人工

者，省費倍蓰，售價既廉，行銷愈廣。」他提出採用西方生產技術

仿造外國產品，「蓋土貨多銷一分，即洋貨少銷一分，庶漏卮可期

漸塞」。張之洞所見略同：「竊以今日自強之端，首在開闢利源，杜

絕外耗。」2李、張二人皆將「開闢利源」、「杜絕漏卮」和「仿造洋

貨」相提並論，主張以西方生產技術重塑國內工業，挑戰外國貨物

的壟斷地位。在李鴻章、張之洞等的推動下，清廷對興辦工業的思

維逐漸改變，從 1872 年至 1895 年間，國內陸續開辦紡織、開礦、

電報、冶煉、金屬加工等現代工業，其中以開平礦務局及漢陽鐵廠

最具規模。

晚清工業一般以「官督商辦」的方式運作，李鴻章是其奠基者，

他解釋說：「由官總其大綱，察其利弊，而聽該商董自立條議，悅服

眾商」、「唯官督商辦之舉，其要在上下相濟，官款商情似宜兼顧」。

張之洞亦指出：「鐵路為國家要政，仍應官督商辦，⋯⋯大抵商業之

稍鉅者，皆須官為保護維持。」3綜合二人所說，「官督商辦」的設計

原意是讓政府與商人分工合作，各展所長：官府制定企業的策略、

監察公司表現、保護其產權和利益；商人則透過董事局制度，設定

公司章程及執行日常的管理工作。此等新式企業與中國傳統工商業

大相逕庭，由招股融資、商業運作、設備使用、技術生產，以至物

流運輸等，皆涉及外國的商業及科技知識，例如徐潤就形容招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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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3為一間「純用西法經理」的機構。4開平礦務局、唐胥鐵路及漢陽鐵

廠同樣僱用不少外國人員，負責設備、技術及生產管理等工作。

中國工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管治、融資及外部競爭等嚴峻挑

戰。首先，「官督商辦」的模式產生不少管治問題：官場本身有其

用人規則，朝廷所選派的經理未必定能配合現代管理所需。而且，

「官督商辦」強調官員的主導角色，商人的參與反成次要。官僚為

企業作出決策時可能以政治凌駕商業考慮。再者，現代工業有較高

的技術要求，其生產命脈實際操持在外國僱員手上。督辦官員多不

懂外語，需靠譯員翻譯，雙方未必能順利溝通，衷誠合作。其次是

企業融資的問題，一些如礦務、鋼鐵冶煉、鐵路等大型企業，所需

資本龐大，回本時間亦長。清廷本身財力不濟，無力出資協助企業

發展，亦不敢向外國借貸，唯恐失去企業的治權。中國商人對新式

企業認識不足，不敢貿然入股投資。最後，中國新式企業的出現，

實際就是與外國商人爭利，必然引來他們的反擊，設法以各種商業

或政治手段，壓制中國工業的崛起。例如輪船招商局就長期受到英

資洋行的箝制，阻礙其航線的開拓。英商對開平礦務局更是虎視眈

眈，亟欲取得其控制。要之，晚清工業就在此等內外挑戰下艱苦成

長，負責前線的經理人員所受壓力可想而知。

入職輪船招商局

1873 年招商局成立之初，盛宣懷已出任會辦，當時總辦為唐廷

樞。1880 年間，招商局遭言官彈劾，盛氏首當其衝，被迫退居幕

後。1883 年，中法戰爭爆發，招商局陷入財政危機，李鴻章曾派盛

氏進行稽查。1885 年 8 月，李鴻章正式委任盛宣懷為招商局督辦，

負責重振業務。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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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言於 1890年自古巴解任回國後，曾在香港作短暫逗留，6翌年

加入招商局工作。他的專長在報業和外交，為何突然轉投航運業？

其中的原委應該與陳言昆仲有關。他的四兄棟燦與唐廷樞相交莫

逆，在招商局創辦之初，便為唐氏在香港進行招股集資。招商局成

立後，陳棟燦在煙台開設怡順行，專門代理局方的航運業務，及後

更任職招商局煙台分局會辦之職。六兄致祥，曾協助兄長棟燦為招

商局集資，後來移居煙台，打理怡順行。7九弟陳猷更是招商局的創

局元老，他與嚴瀠（?–1903）、唐德熙同於 1891 年獲擢升為招商局

商董。8陳猷與另一位招商局重要人物鄭觀應亦分屬姻親。9十弟寶秋

（1852–1898）早年在招商局天津分局任職，後轉職外交工作，秩滿

後再返回招商局，曾任職煙台分局幫辦及廣州分局總辦。10陳言兄弟

多人皆在招商局或其代理商行身居要職，陳猷更身為商董，相信陳

言是因為此層關係而加入招商局工作。

1891 年 4 月間，陳言甫上任便獲會辦馬建忠（1845–1900）委

派，為新成立的粵港渡輪公司進行招股。英資的省港粵公司和太古

洋行得悉消息後，馬上將省港航線的運費大幅削減，企圖壓制新公

司的成立。盛宣懷顧慮到兩大競爭對手的激烈反應，為避免影響其

他業務，下令停止相關工作。11陳言的招股任務雖然遇上阻滯，仍受

到局中管理層的重視。1892 年 2 月 6 日，嚴瀠、唐德熙和陳猷等聯

名致函盛宣懷，稱已選定陳棟燦前往招商局漢口分局主持業務，其

煙台分行的職事則將由陳言代替。12盛宣懷自接任山東登萊青道兵備

道後長駐煙台辦事，該地分行基本直屬他監督。13
11日，陳棟燦突然

病倒，盛宣懷發電報給招商局商董說「敬亭吐血，望催藹庭速來煙

晤」。14催促陳言盡快到煙台探望其兄長。翌日，他在給陳猷的信中

亦提到：「藹亭兄到滬，望即囑來煙台，勿遲為要。」15
2 月 23 日，

陳言來到上海與嚴瀠會面，事後嚴氏對盛宣懷說：「瀠與初會，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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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其人尚誠樸」，對其印象甚佳，他建議讓陳言先到漢口分局工作。16

嚴瀠長期為盛宣懷打理招商局財務事宜，日後更成為中國通商銀行

創始總董之一，17他對陳言的評語，在盛氏心中有一定分量。陳棟燦

休養過後並無大礙， 2 月 27 日到達上海，準備稍後前赴漢口分局上

任。18因此，陳言還是按原定計劃到了煙台分行工作，其間與盛宣懷

時有接觸，但他顧慮自己資歷較淺，表現較為內斂。19

三項任務

陳言在煙台分局任職未幾，便獲盛宣懷委派前赴廣州和香港處

理三項要務。第一項任務與廣州十三行富商伍秉鑑（1769–1843）後

人的爭產訴訟有關。事緣伍秉鑑早年將上海一項物業委託給旗昌洋

行管理，每年收取利息 50,000 兩銀。1891 年旗昌洋行倒閉，拖欠

招商局 70,000 多兩銀漕運水腳。招商局發現伍氏物業仍寄附在旗

昌名下，於是脅迫伍家後人伍垣遜出售物業償還欠款。20伍氏原已答

應，後遭其弟反對，事件更鬧上上海租界領事法庭，物業的房契亦

被法庭扣押。盛宣懷對追回欠款甚為着緊，曾與陳猷及會辦沈能虎

等多番商議。21
1892 年 3 月 7 日，沈氏提議派陳言前往廣東：「藹即

馳往，先勸五兄弟與桓蓀說和，逕向伍買，一切定妥」，「以藹往

說，必無不妥」，認為陳言可以勸服伍氏兄弟二人講和。沈氏在六天

後（3 月 13日）再催促盛宣懷說：「其六旬之限，以四月初十（按：

5月 6日）為期，藹應速往，免多糾紛。」22希望陳言能在 60 天的法

庭期限前解決事件。陳言在出發往廣東之前，曾向盛宣懷匯報伍家

訴訟的情況。3 月 14 日，盛氏對陳猷說：「藹庭兩次面述尊函所言

旗產之事（按：即伍秉鑑委託給旗昌的物業），弟本已置之度外」，

後來聽過陳言的分析後，認為事情仍有轉機，決定派他赴粵。23目前

文獻並未顯示陳言有否成功遊說伍氏兄弟，但從招商局領導的態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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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見，他們對陳言在粵港的人脈關係甚有信心。

陳言第二項任務涉及招商局與香港太古洋行的交涉。太古洋

行、怡和洋行和招商局於 1877 年開始訂立所謂「齊價合同」，透

過共同制定航線及價格，減少業內競爭。第一及第二份「齊價合

同」分別於 1877 年及 1884 年簽訂。24
1890 年間，太古、怡和及招

商局再討論續約安排，經多輪談判後，三家於 1891 年 2 月簽署第三

份「齊價合同」。太古洋行在簽訂合同之先，向招商局提出租用旗

昌洋行原設在廣州的碼頭，並以此作為履行新合同的先決條件。新

合同簽訂後，太古洋行催促招商局落實租用安排，更揚言如不能成

事，準備將合同作廢。盛宣懷多番與廣東官署商議，4 月中得到粵

督答允，容許招商局承租碼頭後再轉租予太古洋行，惟租期只限五

年，25未能滿足太古「永遠租用」的要求。為求解決事件，盛宣懷於

4月 11日派陳言到香港與太古高層直接面談，26陳言在香港期間的工

作，基本由盛氏直接指揮。

陳言到達香港後，馬上與太古洋行展開談判，會後向盛宣懷報

告：「太古堅持不允，非照旗昌永租則廢約」。5 月 1 日，盛氏指示

陳言回覆太古，表示廣東官府只肯批出五年期租約，約滿後如招商

局再獲承租，或可轉租太古。太古不滿其回應，聲言將於 7 月 23 日

廢約。27盛宣懷見對方寸步不讓，打算令陳言罷議離開。太古洋行得

悉陳言將要離開，又要求他留下再議。28
5 月 24 日，太古洋行向陳

言表示，英國領事官取得粵憲照會，確定廣州碼頭可以永遠租用。

盛宣懷派人查察後發現並無其事，囑咐陳言在會上直斥其非。29但太

古仍然堅持其理解正確，雙方談判再無寸進，廢約之舉已是如箭在

弦。盛宣懷見與太古洋行的談判已瀕近破裂，不得不準備廢約後的

部署。他深悉太古洋行覬覦廣州碼頭，其背後動機旨在壟斷粵港航

道，30於是向李鴻章提出，自行成立省港澳輪船招商局，直接與其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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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7奪粵港航線。31然而，由於過往齊價合

同的限制，招商局輪船的航線不經過香

港，所以並無碼頭設施，32他急於要在

香港設置碼頭，這亦成為陳言的第三項

任務。

陳言在香港物色碼頭期間，直接向

盛宣懷匯報工作進展。陳言經與商界接

觸後，得知港商韋寶珊（1849–1921）

擁有一塊沿海地皮，遂以之商談。韋氏

願意租予招商局興建碼頭之用，每月

只收取 100 元租金，租期更可長達 20

年，條件極佳。韋氏父親韋光與陳言乃

是舊識，兩人曾在港府轄下的一個諮詢

委員會工作，33其子的慷慨幫忙或由於

此層關係。6 月 2 日，盛宣懷指示陳言

與韋寶珊訂下口頭協議，一待太古洋行

宣佈廢約，便馬上簽字作實。34與此同

時，盛氏派遣堂弟盛宙懷到香港代他簽

署合約，並着手籌備建造碼頭事宜。35

盛宣懷對韋寶珊的地皮志在必得。7 月

2 4 日，他發電報給陳猷說：「碼頭批

准，即行建築，決不遲誤。望囑藹亭

務要辦成。」36無奈陳言出師不利，7月

26 日他知會盛宙懷說，香港總督不批

准在該地皮建築碼頭，他已找過韋寶珊

幫忙，韋氏坦言暫無辦法，只好等幾年

盛宣懷檔案（盛氏愚齋往來函

牘），〈盛宣懷致陳猷轉陳善言

電〉，光緒十八年四月初五日（紙

本墨書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

藏，北山堂及程伯奮先生惠贈，

藏品編號：1985.005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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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再行打算。陳言認為港督此舉，明顯袒護英商。37

韋寶珊碼頭地皮一事橫生枝節，但陳言並無氣餒，經多番努力

下，終於在西營盤覓得一處可建造碼頭的官地，並成功與港府簽訂

租約及交付訂金，38盛宣懷終可放下心頭大石。9月 17日，鄭觀應被

盛氏指派到香港辦事，他與陳言一起勘察西營盤碼頭，事後向盛氏

報告：「其地雖然稍遠，但現無別處可尋，鄙見與藹廷相同，毋論戰

和，皆宜即時建築。」39鄭氏同意陳言的意見，不管太古洋行廢約與

否，皆須在香港盡快設置碼頭及棧房（即倉庫）。10 月 1 日，盛宣

懷回覆說：「望速會同將棧地買成，再議建造。」40物色棧房地皮成

為陳言和鄭觀應的另一項當務之急。

事實上，鄭觀應前來香港任務之一是接手陳言的工作。其時陳

言已辭任招商局，準備於 10 月初往開平礦務局就任，41他雖然去意

已決，仍協助局方處理碼頭設計及工程招標的工作。42與此同時，陳

言更為招商局覓得一處可建造棧房的地皮，地點位於西營盤海員之

家（Sailor’s home）對面。該段地皮於 11 月 1 日進行拍賣，由招商

局成功購得。43至此，招商局既租得香港碼頭用地，復購入棧房地

皮，兩項重要工作皆在數月內完成，成果極為理想。日後碼頭及棧

房建成後，招商局在華南地區的航運實力必然大增，更能有力回應

外國輪船公司的競爭，陳言居功不少。

盛宙懷與陳言在香港並肩作戰，對他離開招商局的決定感到可

惜，特函盛宣懷為陳言說項，指他在取得西營盤官地的過程中遇到

不少困難，但他都能一一克服，最終完成任務。盛宙懷認為陳言處

事細心妥貼，形容他「沉默寡言，不事聲張」，「並非以言語諞人」，

「為人誠實，遇事勤勤懇懇，以冀成功」。盛宙懷更將陳言與其兄棟

燦比較，說棟燦「遇事向承人顏色」，「喜圖安逸」；陳言則「一心

作事，以冀必成」，希望盛宣懷可以加以挽留。44在盛宙懷眼中，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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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9言是一位執行能力強、處事穩重成熟的實務人才。事實上，盛宣懷

對設置香港碼頭一事亦甚為愜意，12 月 2 日，他向沈能虎表示，前

任督辦唐廷樞考慮不周，招商局過去在香港、廣州、汕頭、廈門和

營口等處皆無自設碼頭，令業務發展受制。現經他重新規劃後，除

廈門外，其餘四處已設有專用碼頭。他特別提到，香港的碼頭及棧

房用地「係藹亭所勘定」，當時陳言認為棧房地皮「將來轉售必得

利」。45盛宣懷相信其判斷，所以積極出價競投。從此信函可見，盛

氏對陳言在香港碼頭一役的表現印象深刻。

換旗事件 46

陳言雖然離開招商局，與盛宣懷仍然保持良好關係，更以局外

人身份為其出謀獻策。1894 年 7 月間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，北洋艦

隊於戰事中失利，船隻海上航行安全受到威脅。盛宣懷打算將招商

局的輪船換上外國旗幟，以免局方資產受到戰事波及。鄭觀應開始

與英國及德國的洋行洽商換旗事宜。47
8月 31日，他偕同陳猷向盛宣

懷報告：「本局各船換旗之法，計非萬全，當此時艱，仍恐生變不

測。」48為規避換旗的風險，他們提議在香港成立一間註冊公司，由

招商局香港股東出任董事，再以公司名義購下局方船產，讓船隊掛

上英國旗行駛。9 月 4 日，鄭觀應、陳猷再向盛氏報告，說香港所

聘律師已檢視招商局註冊事宜，認為「穩當可辦，無庸思疑」。49

盛宣懷同時委託陳言協助在香港的註冊工作，希望借助其商業

經驗及人脈關係，讓相關工作可以順利進行。陳言於 9 月 6 日致函

盛宣懷說：

輪船招商局前擬掛號一節，現尚緩辦。但觀目下時局，實

生可畏。鄙意如能設法防範，使中國公司不致變為外國公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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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此事務實當今應辦之急務。50

他考慮到局方在香港註冊僅為權宜之計，過程中絕不能讓公司控制

權落入外商之手，特意為盛宣懷擬定一份共七款的《輪船招商局合

股章程》，訂明公司董事會的組成辦法及成員的任免程序：董事會

設有商董和協董兩等職位，商董由香港華商出任，協董則由招商局

人員充當，此兩等職位的任免必須在股東大會上進行，而大會至少

要有八成股東出席，方為有效。51陳言草擬的董事會任免辦法門檻甚

高，避免外國股東藉入主董事會，僭奪公司控制權。9 月 10 日，

陳言再致函盛宣懷，說香港律師布拉已審核其擬定的公司章程，認

為在法律及商業操作上基本可行。布拉同時表示，招商局在香港註

冊成功後，所有船隻皆可掛上英國旗，不需再將船隻售予其他洋

行。52陳言雖然不在其位，但他關注國家資產的權益，利用本身對香

港法律及商業的知識，為招商局擬定註冊章程。

盛宣懷權衡在香港註冊方案的利弊後，決定放棄相關工作。他

一則懷疑香港總督會否批准招商局在港的註冊，另方面又憂慮行動

可能會影響國內的漕運生意，最終維持將輪船暫時售予外國洋行的

決定。9月 17日，盛宣懷致函招商局總董說：「鄙人一生辦事謹慎，

不致孟浪也。」 53結果招商局在甲午戰爭期間，將十多艘船隻以密約

方式分別售予多間英國和德國洋行，戰事平息後成功收回。54盛宣懷

判斷正確，帶領招商局渡過另一危機。

陳言在輪船業務上經驗雖淺，但他利用對香港政府及商業運作

的知識，為招商局在租賃碼頭和公司註冊兩事上出力，令盛宣懷對

他信任大增。過去有關陳言的記載，並無提到他在招商局的經歷，

這段事蹟對理解他與盛宣懷結緣，以至日後二人的合作關係別具

意義。


